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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领操作前业务简述

认领前注意及要求：

一、纵向项目线上经费认领的必须在科研系统已经“立项”。

二、纵向项目经学院和科研院各级审核通过后，经费认领前需完成以下二个步

骤：1.“盖章”（项目管理中心给合同盖章，并线上点击盖章按钮）；2.“归

档”（科研院项目主管线上点击归档按钮）；

特别说明：如图 1，【院章】一栏下字段值为全部为 0，在主管领导通过后，无需线上

盖章（系统自动赋值“是”），若有一项不为 0，仍需线上盖章（项目管理中心给合同

盖章，并线上点击盖章按钮）；

三、经费认领前，如已经线下立项，需要进入科研系统补充新增立项信息，有

关院章、校章都应填 0。

四、认领时，如出现该提示，则说明，该项目批准经费为 0，将不能办理拨款业

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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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人员新增立项操作说明

一、新增立项

1、科研人员角色，进入科研系统点击【科研项目】-【新增纵向项目】；

2、按系统提示填写基本信息；

3、点击【提交】，等待上级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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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提交之后，待【主管领导】审核通过、项目管理中心点击【盖章】，项目

主管点击【归档】后，这两处都为‘是’后，方可线上认领到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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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人员认领到账操作说明

二、认领到账

4、科研人员点击【入款办理】；

查询即将要认领的来款，点击【认领】；

5、进入认领页面，选择即将要认领的项目，系统自动匹配其他信息；

（如未检索到可能原因 a、线上未盖章、归档；b、项目状态不是进行；c、登录

人与项目负责人不是一个；d、系统问题）

按页面所显示内容进行填写，并进行【提交】或者【暂存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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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目前系统支持“非首次认领”和“首次认领”的经费认领，“非首次认领”，

需要科研人员自己填写卡号，“首次认领”则是【科研人员】提交此次认领到账

后，【财务干事】审核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；

6、认领的到账提交后还需待项目主管审核，观察审核状态以及拨款状态，掌握

拨款进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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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目前系统支持以下项目类型进行线上拨款；

S/N 科研系统分类名称

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（预算制）

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（包干制）

3 北京市自然基金（包干制）

4 北京市科技计划

5 北京市科技新星（含交叉合作课题）

6 开放基金

7 科技三项

8 科技创新 2030-重大项目

9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

10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

11 国家语委科研项目

12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

13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与研究项目

14 国家社科基金

15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课题

1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17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

18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

19 民用飞机、两机

20 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

2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

22 国家艺术学基金项目

23 科协基金


